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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目前我國地方自治法制之最緊急課
題，應屬釐清中央與地方及地方間之關
係。而中央與地方關係，一般而言，可從
事務分配、補助金制度、財政調整、自治
干預制度上具體化，不過，限於時間，本
研究計畫僅限定在自治干預制度，其成果
摘要如下：
（一） 確定中央與地方之關係為「對

等」「協調」「併立」關係，並
非「上下」「主從」「優劣」「支
配服從」關係。

（二） 建立以對等關係為前提之自治
干預制度。包括建立中央對地方
之「行政干預制度」、建立中央
對地方之「準司法干預制度」及
「司法干預制度」。

（三） 建立地方自治團體參與中央行
政及立法過程之制度。

關鍵詞：地方自治，地方分權，自治干預，
自治監督，國政參加，機關訴訟

Abstract

Now, there are many perspectives on
local self-government legal systems in
Taiwan. Central-local government
relation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urgent perspective. In this plan, I
have achieved results as follows:
1. Central-local government
relations is equal, cooperative, gone
together;not up-and-down.
2. The construction of autonomy

intervention systems, including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quasi-
judicial intervention and judicial
intervention.

3. National particip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Keywords: local autonomy,
Local self-government,
decentralization, autonomy
intervention, autonomy
supervision,national
participation,
government suit

二、緣由與目的
88 年 1 月 25 日公布施行之地方制度

法，雖在立法目的上意圖整合「省縣自治
法」及「直轄市自治法」，於內容上雖增
列「自治事項」、「委辦事項」之定義，
並架構自治法規體系，明定「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委辦規則」等之涵義，
在地方制度建立上已有若干程度之明確
化，但與地方自治發展及充實度最有關聯
之諸多法制，卻仍停留在舊自治二法時
代，裹足不前，其中問題性最大者，無非
為中央與地方及地方間之關係問題。地方
制度法第四章雖有「中央與地方及地方間
之關係」專章，但從第七十五條及第七十
六規定觀之，中央對地方及地方間之自治
干預手法，僅有「撤銷、變更、廢止、停
止執行」、「代執行」之最具強制性及權
力性之干預手法，其他均付之闕如。此等
強制性及權力性之干預手法，無疑係將中
央與地方及地方間之關係視為「上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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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優劣」「支配服從」關係之設計，
不僅嚴重減損地方自治團體之自主性，更
是自治干預制度未建立之最適證明。

按中央與地方及地方間之關係，為自
治發展尺度之重要指標，在我國現今地方
自治法制建立上應屬緊急課題。基此，本
研究計畫乃著重在中央與地方及地方間關
係理論之探討，同時，參考地方分權改革
法制剛完成施行（原則上於 2000 年 4 月施
行）之日本理論及實務經驗，作為我國地
方自治法制下一階段改革之參考。
  
三、結果與討論
（一） 中央對地方之關係應為對等關
係：地方自治團體既為憲法保障之統治團
體，並非國家之執行機關，在一定範圍內，
應保有相當之自主性及獨立性，其自治權
不容許受侵害，而地方自治團體既為憲法
保障之統治團體，其法律之定位，與國家
之統治團體，並無不同，兩統治團體並非
「上下」「主從」「優劣」「支配服從」
關係，而係對等關係，唯有將中央與地方
關係視為「對等」「協調」「併立」關係，
始符合憲法保障地方自治之意旨。
（二） 應建立以對等關係為前提之自
治干預制度：以中央與地方之對等‧協調‧
併立關係為前提，可在事務分配、補助金
制度、財政調整、自治干預制度上具體化。
本研究計畫限於時間，僅限定在自治干預
制度上，探討以對等關係為前提，如何架
構自治干預制度。在論理上，自治干預一
般可分為立法干預、行政干預及司法干
預，而立法干預，一般又將之以地方條例
與中央法律關係問題處理，性質較特殊及
獨特，不在本研究計畫探討之列。因此，
本研究計畫僅針對行政干預及司法干預探
討之，茲有以下結論：

1. 應建立中央對地方之「行政干預制
度」：於建立行政干預制度時，應
考慮以下幾項原則：（1）應分為
對自治事項之干預與對委辦事項
之干預。地方制度法上既然對自治
事項及委辦事項有不同之界定，兩
事項區別之實益，應在自治行政干
預上反映，一般而言，從尊重自治
之觀點，對自治事項之干預應較對

委辦事項之干預為輕及限定。（2）
自治行政干預手法，依其性質可分
為權力性之干預及非權力性之干
預。前者包括同意權、許可權、承
認權、指示權、代執行等；後者包
括協議、勸告、建議、請求改善等。
對自治事項之行政干預手法，應以
非權力性之干預手法為原則，至於
對委辦事項之干預手法，則容許權
力性之干預手法。（3）行政干預
之法定主義。為防杜中央侵害自治
體之自治，自治干預手法應以法律
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例如在地方制
度法或其他個別法規中明定。

2. 建立中央對地方之「準司法干預制
度」及「司法干預制度」：此為解
決中央與地方間因權限或自治干
預而產生之爭議制度設計。為兼顧
自治之尊重及解決機制之客觀公
正性，宜兼採「準司法干預制度」
及「司法干預制度」之兩階段處理
程序，且前者為後者之前置程序。
前者可在行政機關設置處理爭議
機關，機關組織性質及成員，應考
慮客觀性、中立性、民主性及專業
性，其處理程序雖屬行政程序，但
仍應顧及客觀性、中立性、民主性
及專業性。後者則為司法訴訟程
序，機關訴訟制度是最佳選擇。機
關訴訟屬客觀訴訟，應以法律有明
文規定者為限，故應於地方制度法
上增列。

（三）地方對中央之關係上應建立地方自
治團體參與中央行政及立法過程之制
度：為落實中央與地方之對等關係，
應建立及強化地方參與中央行政及立
法過程之制度。凡影響自治權之決
定，均應建立地方參與國政制度，參
與型態亦應以具強制力及拘束力者為
宜。

四、計畫成果自評
在確定中央與地方之關係為「對等」「協

調」「併立」關係，並非「上下」「主從」
「優劣」「支配服從」關係理論上，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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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自治團體之法律定位明確化，應有助於
自治權論之發展。
在建立以對等關係為前提之自治干預制

度上，包括中央對地方行政干預、中央對
地方之準司法干預及司法干預，除提昇自
治程度外，可為目前爭議頻繁之權限爭議
問題，作全面性制度化之解決。
在建立地方自治團體參與中央行政及立

法過程之制度上，使行政及立法過程更民
主化，公開化，減少兩統治團體之對立，
有助於民主的現代地方自治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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